2024年丹东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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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丹东市残联党组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委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主题，积极主动融入丹东振兴发展大局，全力实施残疾人工作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着力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好保障残疾人各项权益，不断增强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康复
4534名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2454名残疾人得到基本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接受基本康复服务的持证残疾人中，有视力残疾人60名、听力残疾人23名、言语残疾人8名、肢体残疾人1079名、智力残疾人135名、精神残疾人363名、多重残疾人64名。
截至2024年底，残疾人康复机构有18个。康复机构在岗人员有500人，其中，管理人员48人，业务人员348人，其他人员104人。
二、教育
373名困难残疾学生享受义务教育及高中阶段助学补助，9名残疾学生获得高考合理便利，全市有20名残疾学生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66名考入中高等院校残疾学生及父母双残（单亲残）家庭子女获得助学补助。
三、就业
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4715人，其中：按比例就业270人，集中就业104人，个体就业278人，公益性岗位就业40人，辅助性就业14人，灵活就业（含社区、居家就业）1782人，从事农业种养加2137人。
开展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扶持172人次残疾人接受实用技术培训。全市15个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和就业培训基地，安置163名残疾人就业，带动346户残疾人家庭增收。
四、社会保障
截至2024年底，35315名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19928名残疾人领取养老金。60岁以下参保的残疾人中，
8086名重度残疾人和1793名非重度残疾人得到参保缴费资助。
开展残疾人托养服务的各级各类机构有7个。201名残疾人通过寄宿制和日间照料服务机构接受了托养服务，76名残疾人接受居家服务。
五、宣传文化
全市共有市级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1个、电视手语栏目1个，市级网站1个，市级公众号1个，在市级报纸开设残疾人专栏1个。建立1个残疾人文学艺术活动基地和市级残疾人文学艺术专委会。公共图书馆有2个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开展视障文化服务。开展残疾人文化周活动10场次。
六、体育
全年共举办县级以上的群众体育健身活动3次，2350人次参加活动。新建11个康复体育进社区示范点，为44户残疾人配发个性化康复体育器材。
我市残疾人运动员在全国特奥乒乓球比赛中取得1金2银3铜，在全省第二届聋人篮球锦标赛中收获亚军和“体育道德风尚奖”。在全市范围内选拔出9名残疾青少年进入我市残疾人竞技体育人才后备库。
七、维权
县级以上人大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执法检查或专题调研1次；政协开展视察或专题调研1次。开展市级普法宣传教育活动2次，200余人次参加；举办市级法律培训班2次，140人次参加。建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1 个。全市各级残联办理建议、提案2件。
建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或促进队伍7个，共有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或促进员86人，其中残疾人督导或促进员50人。
八、组织建设
全市县乡共有残联91个，社区（村）已建残协871个。
各级残联工作人员174人，乡镇（街道）残联、村（社区）残协专职委员总计829人。
残疾人专门协会35个，助残社会组织4个。
九、服务设施
截至2024年底，已竣工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3个，总建设面积1882平方米，总投资360.39万元；已竣工的各级残疾人康复设施2个，总建设面积7303.12平方米，总投资1606.32万元；已竣工的各级残疾人托养服务设施5个，总建设面积16871.05平方米，总投资2869.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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